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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与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赔偿判决书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赔偿判决书

（2019）晋行赔终1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男，1963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长兴中路城市生活家D21单元201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政府（原潞城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衙道街16号。

法定代表人郭某1，职务区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雷丁，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委托代理人郭某2，山西申慧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某，山西申慧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某因诉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5行赔初2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王秋香系原告王某的父亲，于1997年死亡，郭翠萍系原告的妻子。原告王某在山西省××区有一处房屋，该处房屋于1992年办理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载用地面积183.33平方

米，建筑占地168.38平方米；同年潞城县城乡建设局向王某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工程名称为临街商店住宅，同意王某在××府商店住宅，建筑面积为194平方米。被告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政府于

2017年5月19日发布《潞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房屋征收公告》，原告的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2017年10月26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征收公告，本院作出（2017）晋05行初133号行政判决，

确认被告作出的《潞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房屋征收公告》违法。原告不服，上诉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4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拆除涉案房屋之前，被告长治市潞城

区人民政府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了入户调查，制作《潞城市城市棚户区改造居民入户调查摸底表（表一）》，记载户籍姓名王秋香、王某及其妻子郭翠萍，原告王某涉案房屋的建筑面积：东二层房屋为砖混结构，

房屋一层建筑面积101.53平方米，二层建筑面积97.9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99.44平方米；东三层房屋为砖混结构，房屋一层建筑面积72.02平方米，二层建筑面积76.90平方米，三层建筑面积72.67平方米，阁

楼为砖混结构，建筑面积36.9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258.51平方米；阳光棚的建筑面积是31.59平方米；并记录房屋装修情况。该入户调查表经原告王某签字确认。被告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政府依据该入户调查

表所测量的房屋面积和《潞城市城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A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规定，对涉案房屋进行了评估，其中商业用房评估价值748800元、东房评估价值733080元、阁楼评估价值

110760元、阳光棚评估价值3791元、房屋装修评估价值86901元，涉案房屋的补偿款共计1683332元，于2018年5月3日作出《房屋拆除通知书》，告知原告补偿款已提存至潞城市新居城镇房地产开发公司的

专用账户。涉案房屋东房三层评估价值为58136元未予补偿。2018年6月5日，被告组织相关人员强制拆除了原告涉案房屋。原告于2018年8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违法。

本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8）晋05行初79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强制拆除违法，该判决已生效。原告于2019年1月29日和1月31日两次向被告邮寄《诉求》，内容是：“1、原地回迁；2、459.95平方

米门面房；3、阁楼、阳光棚面积275.37平方米。按住宅3200元/平方米；4、1992年3月14日办理涉案房屋《潞城县建设工程规划审定书》时，被要求无偿退后1.5米，现拆迁并未计算该处40平方米面积；5、

暖气配套费52191.446元；6、被告在原告不在家时强拆，原告家的彩电、洗衣机、空调、床桌椅等家电、设施均未搬出；7、对外出租的门面房停产停业，每年20万元，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

10月的损失；8、要求被告返还祖传信物、家谱等物品。”。被告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政府收到后，于2019年3月30日作出《答复》，内容是：“王某，关于您诉求中的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问题，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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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回迁459.95平方米门面房，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载明的规划面积194平方米，且为住宅，超出规划面积不予补偿。您在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已经依法进行了评估，补偿款也已提存至潞城市新居城镇房

地产开发公司的专用账户，您可携带相关证件到长治市××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办理房屋补偿款领取事宜。关于第五项、第六项、第八项问题，在拆除前，潞华办事处南街社区居委会对您房屋内的物品进行了搬

离，并由潞城市公证处、潞华办事处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共同清点了房屋内的物品，并将物品进了封存保管，请您到潞华办事处办理物品领取事宜。关于第七项问题，目前尚无针对城中村改造给“有经营行为户”

造成停产停业损失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此项损失赔偿难以得到支持。”原告王某收到该《答复》后，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在案。另查明，针对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征收工作，潞城市人民政府制定了《潞城

市城市规划区房屋征收与补偿试行办法》及《潞城市城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A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潞城市城市规划区房屋征收与补偿试行办法》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经认定为商业性房

屋的，按照评估机构的评估价予以货币补偿。《潞城市城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A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第五条第（二）项规定，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按照《潞城市城市规划区房屋征收与补偿试行办

法》执行。第（七）项规定，住宅房屋的货币补偿：按照框架结构3250元/平方米、砖混结构3000元/平方米、砖木结构2750元/平方米、土木结构2500元/平方米予以补偿。空地、地下室、阁楼、倒塌房屋按

照相应比例折算后的补偿面积以3000元/平方米予以补偿。第（八）项规定，没有合法建设手续的独院住宅三层以上（含三层）房屋，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按建

筑面积800元/平方米予以补助，在规定时间内未签订协议不予补助。第（九）项规定，商业性房屋的补偿：有合法商业手续的商业性房屋按照面积予以7200元/平方米补偿。主街道沿街两侧参照认定的商业性房

屋，一层按照实际经营面积予以7200元/平方米补偿、二层按照实际经营面积的一半予以7200元/平方米补偿。本案涉案房屋均用于出租，原告王某并未在该房屋内居住。原告妻子郭翠萍作为出租方，与曹满生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2016年7月31日至2017年7月31日，年租金为叁万元；与陈小燕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为2014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40日，年租金为叁万元；与谢江波签订房

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2014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年租金为叁万元；与暴丽娜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2014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年租金为肆万陆仟元；与尹绍会签订房屋租

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2014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年租金为陆万元。经营商户潞城市得月楼粮行和潞城市李功夫鸡排店办理有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场所为山西省长治市××路。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提起行政赔偿程序问题。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涉案房屋的行为，已被本院（2018）晋05行初79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原告有权提起行政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

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原告王某通过EMS向被告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邮寄《诉求》，虽然该《诉求》只

列明原告申请行政赔偿的具体要求，但潞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的收文（电）处理卡明确来文名称为行政赔偿诉求，被告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30日作出《答复》，对原告的赔偿请求予以回复，故

应认定为原告已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且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涉案房屋的行政行为已经过诉讼程序被确认违法。故被告认为原告未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赔偿标准问题。《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了赔偿的标准，即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院将依照该法确定的标准进行计算。根据原告诉求，其直接损失应当包括：强制拆除原告房屋及原

房屋装修损失，原告房内物品的损失，仍在租赁期内的租金损失。原告主张的停产停业费、暖气配套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一）关于房屋价值的赔偿数额。原告王某位

于山西省××区的房屋所占土地原属集体土地，该处房屋于1992年办理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并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原告应当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划要求进行修建。在强制拆

除原告房屋之前，被告制定了《潞城市城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A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并对涉案房屋的装修进行了评估，评估价格可以客观反映当时的房屋价值，但涉案房屋东房三层虽不符合规

划要求，但应考虑房屋修建的材料及历史原因，应当予以适当补偿。故原告请求赔偿房屋损失的请求予以支持。房屋面积应按照原告签字确认的《潞城市城市棚户区改造居民入户调查摸底表（表一）》中所记载

的面积计算。综上，原告房屋的赔偿数额为商业用房评估价值748800元、东房评估价值733080元、阁楼评估价值110760元、阳光棚评估价值3791元、东房三层评估价值为58136元及房屋装修评估价值86901

元之和，共计1741468元。（二）关于房租租金的损失。原告请求赔偿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的损失，但其提供的五份租赁合同，均只有部分租赁期间处于该时间段，即曹满生的租赁期限有3个月，租金

损失为7500元；陈小燕的租赁期限有12个月，租金损失为30000元；谢江波的租赁期限有12个月，租金损失为30000元；暴丽娜的租赁期限有12个月，租金损失为46000元；尹绍会的租赁期限有12个月，租金

损失为60000元，合计租金损失为173500元。（三）关于房屋内物品的损失。原告的涉案房屋全部用于出租，本人并不在涉案房屋内居住。被告辩称其在强制拆除前，由潞华办事处南街社区居委会对房屋内的

物品进行了清点、搬离，并将物品进了封存保管，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从被告提交的拆除视频可以看出，房屋内仍然有床、柜子等物品存在，酌情认定房屋内物品损失为30000元。原告未提交充分证据证

实彩电、洗衣机、空调及祖传信物、家谱等物品的损失确实存在，对此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九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

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某房屋损失、屋内装修损失、房内物品损毁及房屋租金损失合计194.4968万元。二、驳回王某的其他赔偿请求。

王某上诉称，一、原审判决依据《潞城市城市规划区房屋征收与补偿试行办法》、《潞城市城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A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评估的标准计算上诉人的房屋被拆损失，属于适用

依据错误。上诉人不认可被上诉人自行委托评估的补偿标准合法有效。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以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十三条之规定，被上诉人委托评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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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违法并且评估方法不符合法律规定，导致评估结果错误。二、原审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房屋内财产损失30000元，不符合客观事实。原审应当采纳上诉人提供的物品清单证据从而确定房屋内财产损失。

三、原审判决对上诉人涉案房屋方位、方向地理位置与土地证记载不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原审判决并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政府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一审起诉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赔偿因违法拆除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本案被上诉人在未与上诉人达成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于2018年6月5日将上诉人的涉案房屋强制拆除。被上诉人长

治市潞城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上诉人涉案房屋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故上诉人有权提起本案行政赔偿之诉。

根据行政法的基本原理，行政机关基于合法行政行为造成他人损失产生的是补偿责任，反之因违法实施行政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产生的是赔偿责任。如果在依法给予被征收人补偿之前，房屋被征收机关违法

强制拆除，原本需要给予被征收人补偿的房屋及相关财产的价值转化为违法强制拆除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被征收人作为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行政赔偿。即，在征收拆迁范围内房屋被非法强制拆除后，原有的补

偿问题可依法转化为赔偿程序解决，人民法院应直接进行实体审理并就赔偿问题作出行政赔偿判决，无需另行通过征收补偿程序解决。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坚持全面赔偿和公平合理的理念，既要体现出

对行政机关违法拆除行为的惩戒，又要确保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赔偿制度在维护和救济因公权力不法侵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方面的功能与作用。即，体现赔偿诉讼的惩戒

性和对被侵权人的体恤。行政赔偿案件审理应当以实质性化解纠纷为宗旨，及时解决行政争议。

在行政赔偿案件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关于被拆房屋损失的赔偿标准，不应低于上诉人依据补偿安置方案可以获得的补偿标准。原审法院

以评估报告的房屋价值为基础，将上诉人被拆房屋的价值确定为1741468元适当，本院予以认定。关于被拆房屋室内物品损失的赔偿问题，因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不依法公证或依法制作物品清单，给上诉

人履行举证责任造成困难的，且行政机关也无法举证证明实际损失金额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原审法

院对上诉人主张的未超出市场价值且符合生活常理的房屋室内财产损失酌情认定为3万元，本院予以认定。关于房租租金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中关于赔偿损失范围之“直接损失”

的理解，不仅包括既得财产利益的损失，还应当包括虽非既得但又必然可得的财产利益损失，才符合该法的立法精神。本案在案证据显示，如果没有被上诉人违法强拆行为的介入，上诉人的租金利益属于必然可

得利益，应当纳入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范围。原审法院将租金损失确定为173500元适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王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群

审判员   魏佩芬

审判员   郑　宏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王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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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    邮编：100745    总机：010-675501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23036号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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